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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縣政府 109 年國家防災日實施計畫 

壹、 依據 

一、 災害防救法第 25條。 

二、 行政院 109年 8月 11日院臺忠字第 1090184555號函頒

「109 年國家防災日活動綱要計畫」。 

三、 內政部 109年 8月 7日內授消字第 1090823111號函檢送

「109年國家防災日各賣場及網路平台設置防災專區實施計

畫」。 

四、 內政部 109年 8月 14日內授消字第 1090823178號函檢送

「109 年國家防災日大規模震災消防救災動員演練實施計

畫」。 

五、 內政部 109年 8月 17日內授消字第 1090823518號函檢送

「109 年國家防災日全民地震避難演練活動執行計畫」。 

六、 內政部 109年 8月 17日內授消字第 1090823519號函檢送

「109 年國家防災日強化多重媒體訊息管道傳遞訊息實施計

畫」。 

貳、 目的 

於 109 年國家防災日策辦防災系列活動，提升宜蘭縣政府（以下

簡稱「本府」）、本縣各鄉（鎮、市）公所及民眾地震災害應變能

力，另透過實地就地避難演練(趴下、掩護、穩住)，加強全民地

震防災應變能力，並於網路瀏覽分享，擴大防災宣導效應，臻達

全民防災之目的。 

參、 活動項目及辦理期程 

本系列活動項目預定辦理時間如下： 

一、 主計畫擬定及策頒：109年 8月。 

二、 國家防災日韌性社區防災演練:109 年 9 月 13日下午 2時

至 4 時。 

三、 宜蘭縣義勇消防總隊防宣義消、水上救生義消及資通訊義

消成軍典禮:109 年 9月 17日上午 9時至 10時。 

四、 「消防耆老回娘家—耆老座談會（含記者會）」: 109 年 9

月 19日上午 10時至 12時。 

五、 宜蘭縣 109年漁港漁船火災搶救演練:109 年 9月 9日上午

10時至 12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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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職業安全衛生危害預防全國巡迴展示活動:109 年 9月 13

日。 

七、 宜蘭縣國家防災日各級學校及幼兒園地震避難掩護演練：

預演 109 年 9月 20日前，正式演練 109 年 9月 21日。 

八、 國家防災日全民地震避難演練活動:109 年 9月 21日至 10

月 21日。 

九、 國家防災日各賣場及網路平臺設置防災專區活動:109 年 9

月 1 日至 9月 30日。 

十、 國家防災日大規模震災消防救災動員演練實施計畫:109年

9月 21日 10時。 

十一、 國家防災日強化多重媒體訊息管道傳遞訊息實施計

畫:109 年 9月 21日 9 時 21分。 

十二、 國家防災日各賣場及網路平臺設置防災專區:109年 9月

1日至 9月 30日。 

十三、 彙整宣導成果：109年 9月至 10月。 

肆、 任務分工： 

一、 宜蘭縣政府消防局： 

(一) 辦理「109 年國家防災日韌性社區防災演練」 

1. 時間:109 年 9月 13日(週日)下午 2時至 4時。 

2. 地點:宜蘭縣礁溪國中。 

3. 說明: 9月 13日假宜蘭縣礁溪國中辦理「宜蘭縣韌性社區

防災演練」，透過本次演練活動，讓社區民眾清楚瞭解疫情

期間之震災情境的複合化，從發生至復原重建階段，全盤

的處理流程；並落實地方資源與行政動員能力的縱橫向聯

繫，以讓各項防救災資源都發揮相乘效果，並在日後遇有

類似災害發生時，能於第一時間內完成災害應變處置，將

災害影響及損失降至最低。 

 

(二) 辦理「消防耆老回娘家—耆老座談會（含記者會）」 

1. 時間：活動期間 109 年 9月 19日（週六）上午 10時至 12

時。 

2. 地點：宜蘭縣政府消防局 5樓多媒體教室。 

3. 說明:辦理耆老座談會（含記者會）：邀請 65歲以上消防及

義消耆老 10人左右，每人攜帶至少 1件消防文物（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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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徽章、器具、早期消防服裝穿著…等）於會場展示，

並邀請陳進傳教授團隊進行消防歷史分享及回顧（耆老訪

談紀錄影片播放、消防文物及訪談照片呈現、消防照片展

示…），藉此引動消防耆老分享年輕英勇故事與回憶，並藉

媒體記者報導，向全縣縣民徵集消防歷史文物，為宜蘭留

下在地消防史蹟，填補臺灣消防歷史之空缺。 

4. 辦理方式:邀請縣長、議長、義消總隊副總隊長等共同分享

親人擔任義消的感人故事。 

 

(三) 辦理宜蘭縣 109年漁港漁船火災搶救演練 

1. 時間: 109年 9月 9日(星期三)上午 10時至 12時。 

2. 演習地點:南方澳漁港第三漁港西岸碼頭(進安宮前方停車

場)。 

3. 說明: 設籍蘇澳宜安六號漁船，於 9月 9 日上午 10時許停

靠南方澳漁港時，因炊事不慎造成船艙冒煙、起火燃燒，

作業人員雖進行初期滅火搶救，火勢仍無法有效撲滅，2

名作業人員自行逃生，另有 2名船員受困船艙，3名船員

跳海逃生，受困船員被救出後，火勢擴大燃燒，並有延燒

鄰近漁船之虞，油污洩漏擴散海面，經由各相關單位聯合

搶救下，人員順利救出，火勢終至撲滅。 

 

(四) 協助辦理「109年度職業安全衛生危害預防全國巡迴展示

活動」 

1. 時間:109 年 9月 13日(週日)上午 9時至 16時。 

2. 地點:宜蘭縣中山國小-中山小巨蛋 

3. 說明:為喚起民眾重視職場及居家防災的重要，勞動部勞動

及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以下簡稱勞研所今年在疫情趨緩

後，將在兼顧防疫作業下，隆重辦理「職業安全衛生危害

預防全國巡迴展示活動」， 第二場將與宜蘭縣政府勞工處

及台灣電力公司合作，於 9月 13日假中山小巨蛋推出「職

安小英雄體驗營」，不僅現場體驗不同工作環境存在之危害

與預防措施，同時推廣疫情期間最受重視的正確口罩穿戴

方式等資訊歡迎民眾闔家共同體驗，本府消防局並協助設

置攤位，防災一籮筐與滅火急先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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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推廣辦理「全民地震避難演練活動」 

1. 依據內政部 109 年 8月 17日內授消字第 1090823518 號

函。 

2. 時間:活動期間自 109 年 9月 21日至 10月 21日。 

3. 參演說明: 

(1) 註冊登入：登入「消防防災館」，以企業、學校、政府

機構、非營利事業或個人身分分別登入註冊。 

A. 舊會員既有密碼均無法登入，登入「重設密碼」並重

新輸入原註冊之電子郵件，取得系統提供之新密碼登

入，需修改密碼者，可再至會員專區修改密碼。 

B. 舊會員遺失原註冊之電子郵件，以企業、學校、政府

機構、非營利事業或個人身分重新註冊。 

C. 新會員註冊後，若未收到驗證信，可至「重寄驗證

信」重新寄發。 

(2) 演練方式： 

A. 至官網『消防防災館』

(https://www.tfdp.com.tw/cht/index.php)點選登入

會員。 

B. 至會員登入處，填好會員資料，按登入。 

C. 點選防災演練下的「地震網路演練」。 

D. 請點選「立即上傳演練」。 

E. 點選「選擇檔案」(挑選您準備好的照片)，選擇「演

練情境」，填入「演練人數」，填寫演練心得(非必

填)，填好點選「上傳」。 

4. 將「消防防災館」-「全民地震避難演練」網址連結至「宜

蘭縣政府全球資訊網」、「宜蘭縣政府消防局全球資訊網」、

「宜蘭縣政府官方 LINE 群組」、「宜蘭縣防災資訊網」、「消

防局(外勤同仁)LINE 群組」與「各鄉(鎮、市)公所災情查

報 LINE 群組」，並請本府機關、本府所屬一級機關、本府

所屬二級機關、戶政事務所、衛生所、本縣各國中小學、

各鄉鎮市公所透過官網宣導鼓勵民眾踴躍參與全民地震避

難演練活動，以提升本縣達成率，網頁內容格式詳「宜蘭

縣 109 年度全民地震避難演練-網頁宣導範本」，請依照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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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張貼於各機關(單位)官網協助宣傳。 

5. 檢附-「宜蘭縣政府消防局 109年辦理全民地震避難演練活

動執行計畫」，請本府消防局配合辦理。 

 

(六) 辦理 109 年國家防災日各賣場及網路平臺設置防災專區實

施計畫 

1. 時間: 109 年 9月 1日至 109 年 9月 30日止 

2. 說明:國家防災日為政府加強民眾風險溝通、提升民眾防

災意識的重要時機，各級政府透過災害演練及各種宣傳管

道，致力宣導民眾做好防災備，期待各賣場及網路平臺也

能提供民眾備置防災用品及防災食物之多元便捷管道，提

高民眾防災準備之意願，形成民眾自主防災之社會氛圍以

發揮政府、企業、民眾三贏之效，確保災時生命財產安

全。 

3. 請本府各機關(單位)配合事項如下：請本府機關、本府所

屬一級機關、本府所屬二級機關、戶政事務所、衛生所、

本縣各國中小學、各鄉(鎮、市)公所透過官網宣導民眾落

實防災準備觀念，推廣防災準備觀念，活動期間於官方網

站、社群媒體張貼，提高民眾準備家庭防災避難包意願。 

(1) 「 居家防災食物準備指引 」下載點

https://reurl.cc/qdE0pg 

(2) 「 家具固定防震準備指引 」下載點

https://reurl.cc/L3ELxL 

(3) 緊急避難包準備檢核表 https://reurl.cc/R4Nlle 

(4) 緊急避難包準備海報 https://reurl.cc/d0Ym8V 

(5) 「消防防災館」防震知識 https://reurl.cc/4RxvMD 

 

(七) 支援內政部「大規模震災消防救災動員演練」 

1. 目的: 以南部中洲構造發生規模 6.9地震之情境設定及災

損推估，研訂「南部中洲構造規模 6.9 大規模地震消防救

災方案」，據以動員本島救災部隊辦理一連串演練，驗證

及檢討修正上開方案。 

2. 集結地點: 由國防部配合調度 C130 運輸機 1 架次與機組

人員，自花蓮機場，載運花蓮縣及宜蘭縣搜救隊伍（可含

https://reurl.cc/R4Nlle
https://reurl.cc/4RxvM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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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消特搜）、內政部消防署特種搜救隊花蓮駐地、花蓮港

務消防隊至臺南機場，另依該等救災人員數量，派遣運輸

車輛（配備貨物裝卸平台）赴臺南機場待命，運送上開救

災人員接駁至所分配之據點。 

3. 救災緊急運送路網: 宜蘭縣政府消防局特搜大隊馬賽分隊

→隘丁路→信義路→忠孝路→聖愛路→臺 9線蘇花公路

→機場巷→花蓮航空站（HUN→臺南航空站 RCNN）→機場

路→文華路二段→臺南都會公園 

4. 本府分配任務:本府消防局指派特搜大隊李榮基大隊長帶

領同仁至各據點依防疫期間相關規定進行報到、開設指揮

站、駐紮，參與搜救隊長會議，並接受任務分配與派遣。 

 

(八) 發布災防告警細胞廣播服務跑馬燈 

1. 依內政部 109 年 8月 17日內授消字第 1090823519號函檢

送「109年國家防災日強化多重媒體訊息管道傳遞訊息實

施計畫」1份。 

2. 時間:交通部中央氣象局將於 109 年 9月 21日 9時 21分

進行強震即時警報 CBS 發放演練。 

3. 發放內容:  

「【109 年國家防災日演習】地震速報演練，臨震應變

「趴下、掩護、穩住【Earthquake Disaster Drill】」。 

4. 本局將於演練前一個禮拜將「交通部中央氣象局」即將發

布相關告警訊息資訊上傳至「宜蘭縣政府全球資訊網」、

「宜蘭縣政府消防局全球資訊網」、「宜蘭縣政府官方

LINE群組」、「宜蘭縣防災資訊網」、「消防局(外勤同

仁)LINE群組」與「各鄉(鎮、市)公所災情查報 LINE 群

組」，強化民眾宣導，避免造成民眾恐慌或混淆。 

5. 請各本府各機關(單位)、場館，運用數位看板、電子看

板、電子布告欄或液晶電子看板等具有文字跑馬燈效果之

設備，於 109 年 9月 21日 9時 21分運用上述設備播放 

「【109 年國家防災日演習】地震速報演練，臨震應變

「趴下、掩護、穩住【Earthquake Disaster Drill】請

各執行機關單位、場館於設備播放前揭文字時，拍照以電

子郵件傳送至內政部消防署 e-mail:wly@nfa.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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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本府教育處 

(一) 訂定「109 年度宜蘭縣國家防災日各級學校及幼兒園地震

避難掩護演練實施計畫」，配合行政院「國家防災日」活

動，實施全國各級學校及幼兒園地震避難掩護演練，熟稔

「趴下、掩護、穩住」抗震保命三步驟，本縣各級學校及

幼兒園於 109 年 9月 20日前辦理 1次預演，本縣各級學校

(含附設幼兒園)於 109 年 9月 20日(星期五) 上午 9時 21

分進行正式演練。 

(二) 另選定南澳國小作為演練示範學校，本縣各級學校校長及

幼兒園園長或防災相關行政人員參加觀摩，另訂 9月 21日

配合中央氣象局強震即時警報發布模擬地震狀況訊息，進

行地震避難掩護演練。 

(三) 鼓勵全縣國(中、小)學，請學生於電腦教室進行「109年

國家防災日全民地震避難演練活動」(活動期間自 109 年 9

月 21日至 10月 21日) 。 

(四) 於本縣各高中、國中、國小全球資訊網連結「國家防災日

全民地震避難演練活動」，宣導其他機關、學校、團體、公

司企業及民眾參與「全民地震避難演練活動」，以提升本縣

績效。 

 

三、 宜蘭縣各防災編組機關（單位）與宜蘭縣各鄉（鎮、市）公

所： 

(一) 請宣導機關(單位)內部人員參加「國家防災日全民地震避

難演練活動」(活動期間自 109年 9月 21日至 10月 21

日)，演練後，將演練照片上傳於「消防防災館」，以個人

名義註冊「消防防災館」上傳演練照片可抽獎。 

(二) 於公所與各防災編組機關（單位）全球資訊網連結「全民

地震避難演練活動」，宣導其他機關、學校、團體、公司企

業及民眾參與「國家防災日地震網路演練活動」，以提升本

縣績效。 

(三) 於交通部中央氣象局進行「(CBS,Cell Broadcast 

Service)發送」(109 年 9月 21日前一個禮拜)，將相關演

練訊息向機關內部員工與民眾宣導周知，避免造成民眾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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慌或混淆。 

伍、 經費需求 

各機關（單位）辦理本計畫之相關活動或演練所需經費，由各

機關（單位）預算項下支應。 

陸、 獎勵： 

本次演練請各參演單位視參演及推廣情形，本權責從優獎勵。 

柒、 本案聯絡人： 

一、本府消防局減災規劃科黃科長曉揚，電話（03）9365027分機

1900，電子郵件：symark@mail.e-land.gov.tw。 

二、本府消防局減災規劃科陳科員柏佾，電話（03）9365027分機

1905，電子郵件：fc821128@mail.e-land.gov.tw。 

捌、 相關附件: 

一、 附件 1-行政院 109年國家防災日活動綱要計畫。 

二、 附件 2-財團法人中國生產力中心「109年度職業安全衛生危害預

防全國巡迴展示活動」 

三、 附件 3-宜蘭縣政府「109 年宜蘭縣國家防災日各級學校及幼兒園

地震避難掩護演練實施計畫」。 

四、 附件 4-內政部「109 年國家防災日全民地震避難演練活動執行計

畫」。 

五、 附件 5-宜蘭縣政府消防局「109 年辦理全民地震避難演練活動執

行計畫」。 

六、 附件 6-內政部「109 年國家防災日各賣場及網路平臺設置防災專

區實施計畫」。 

七、 附件 7-內政部「109 年國家防災日大規模震災消防救災動員演練

實施計畫」。 

八、 附件 8-內政部「109 年國家防災日強化多重媒體訊息管道傳遞訊

息實施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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